
关于印发《威海市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办法》
的通知

威人社发〔2023〕16 号

各区市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级开发区工委

党群工作部、科技创新局，南海新区工委党群与人力资源部：

现将《威海市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威海市委组织部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6 月 28 日



威海市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不断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选拔工作力度，根据《关于实施新

时代威海英才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建设高技能人才载体、培养技

能人才等方面取得突破的企业、职业（技工）院校和获得国家级

荣誉称号、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的个人、团体，分

类别给予资金支持和奖励。

第三条 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工作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所需资金列入市

人才工作专项资金统筹安排。

第二章 高技能人才特色载体奖励

第四条 给予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次性 100 万元

经费资助，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一次性 50 万元经费资助。

第五条 给予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世界技能大赛省级



集训基地、省技工教育优质校一次性 10 万元经费资助。

第六条 资助经费按年度申请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各类高

技能人才特色载体的建设补助、人才培养、交流活动、工作业务

培训等支出。

第三章 高技能领军人才奖励

第七条 给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技能

领军人才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资金，给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获得

者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资金。

第八条 奖励资金按年度申请一次性发放，由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技能领军人才称号获

得者个人支配使用。

第四章 技能大赛获奖人员奖励

第九条 对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银牌、铜牌、优胜奖的

选手，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对入

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山东集训队的选手分别给予 1 万

元、5000 元奖励。

第十条 对获得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含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技能大赛）前五名的选手，分别给予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1 万元、5000 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前

三名选手，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对获得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含山东省职业技

能大赛）前三名选手，分别给予 5000 元、3000 元、2000 元奖励；

对获得省级二类职业竞赛第一名选手给予 3000 元奖励。

第十二条 奖励资金均按年度申请一次性发放。奖励资金由

获奖选手个人支配使用。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同竞赛项目按照

最高成绩奖励，不重复奖励。

第五章 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

第十三条 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企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工作，

对当年在威海市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在

职参保人员,给予所在企业一次性奖励。

第十四条 企业当年自主评价的高级技师（一级）、技师（二

级）、高级工（三级），按每人次分别给予所在企业 2000 元、

1000 元、500 元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确

定。

第十五条 企业对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的证书只能申

请享受一次奖励，不同等级可分别申请享受奖励。不同职业（工

种）可按等级分别申请享受奖励。



第十六条 奖励资金按年度申请一次性发放，由市、区两级

财政按 1：1 比例承担。企业获得的奖励资金可用于技术交流、

培训及原材料采购、设备购置等。

第六章 申请审批

第十七条 有关奖励资金按照下列程序进行申请审批：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按照管理权限，向主管部门（单

位)或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核同意后上

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请材料予以审核，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或个人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所在单位公示 5 个

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的，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党组会议研究

同意后，由市、区市相关部门按规定拨付奖励资金。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受奖励企业须对奖励资金进行单独管理、专款专

用，对资金使用情况及时记账管理，确保奖励资金使用凭证有据

可查，记录准确。



第十九条 受奖励企业对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财

经纪律和财务规章制度，及时、科学、合理、有效地安排和使用，

正确进行会计核算，接受和配合各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受奖励企业和个人应遵纪守法，对所提交材料的

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凡出现未遵纪守法、申

报材料弄虚作假、虚报、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等情形以及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的，一经发现，除追回已发放

的奖励资金外，5 年内不得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各项奖励政策，并

依法追究有关企业和人员的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威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威海市

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威人组发〔2018〕10 号）

不再执行。对 2022 年以前已取得高级技师（一级）、技师（二

级）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的一次性奖励，按原政策执行。


